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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能 管 制 處

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

核一廠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 

測試失敗管制報告 

壹、背景說明 

核一廠一號機於 92年 01月 21日 09：43執行程序書編號 606.4.5

高壓爐心注水（HPCI）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，起動不久高壓爐心

注水泵之驅動汽機隨即因超速而跳脫，機組因此宣佈 HPCI系統不可

用，並進入限制運轉狀態（LCO），依運轉規範規定機組必須於 14天

內恢復 HPCI系統可用，否則必須冷爐停機。同時由於 HPCI系統為

安全系統，因此安全系統不可用，依規定本次事件為異常事件，電廠

必須通報原能會。 

原本核一廠係根據程序書 606.4.1 高壓爐心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，

來認定 HPCI 系統之可用性，其執行頻率為每月一次。核一廠於 90

年 1 月開始實施改良型運轉規範（ITS）後，高壓爐心注水系統之可

用性認定，由原程序書 606.4.1（高壓爐心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），更改

為目前之程序書 606.4.5（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），且

執行頻率由每個月一次延長為三個月一次。 

核一廠之 HPCI系統係屬高壓安全注水系統，系統主要設備係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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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蒸汽帶動之汽機，以及一台主泵與一台增壓泵所組成（參見附圖

一），系統水源正常是由冷凝水槽（Condensate Water Tank）提供，必

要時亦可由抑壓池（Suppression Pool）提供水源，再經由飼水管路 B

串進入爐心，因此是重要的安全系統，與機組運轉安全息息相關，本

次視察目的主要是查證核一廠一號機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

動測試失敗之肇因，並確認 HPCI系統之安全功能是否受到影響。視

察時間為 91年 1月 20日至 1月 30日，於核一廠駐廠視察期間執行。 

貳、現場查證結果 

本次視察除為確認 HPCI常溫快速起動測試失敗之肇因外，並針

對核一廠 HPCI系統測試紀錄及相關文件與圖面進行現場查證，以瞭

解核一廠 HPCI系統的可靠度狀況，相關視察結果如下： 

一、HPCI常溫快速起動測試程序書執行紀錄查證 

核一廠為因應 GE公司 SIL-336之建議，將 HPCI系統可用性認

定由原本使用之程序書 606.4.1（高壓爐心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），更改

為程序書 606.4.5（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）。GE 公司

SIL-336報告中，說明原 HPCI可用性測試程序書 606.4.1（高壓爐心

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），其測試步驟係將 HPCI 汽機之斷止閥（Sto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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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alve）較上游蒸汽供應閥要提早開啟，因此無法證明 HPCI汽機斷止

閥於接受自動起動訊號時，該閥能夠在與反應爐爐壓相同之高蒸汽壓

力下順利開啟，同時該測試並未涵蓋 HPCI系統之流量自動控制系統

部分。核一廠基於上述原因以及為配合該廠於 90年 1月開始實施改

良型運轉規範（ITS），經數次運轉安全會議（SORC）詳細討論後，

正式決定將 HPCI系統可用性認定測試，更改為 HPCI系統常溫快速

起動測試。 

經查證核一廠 90 年 1 月以後，兩部機組採行新制之 HPCI 系統

可用性認定測試之紀錄，一號機共測試九次，只有這次測試失敗，二

號機共測試七次亦只有一次（91 年 11 月 11 日）於測試完成後，因

泵出口壓力傳送器（Transmitter）故障，使得 HPCI 汽機於降速時，

其壓力指示不穩定，但由於測試已完成，因此該次測試並不算 HPCI

測試失敗。由此也顯示核一廠以往因 HPCI系統執行常溫快速起動測

試，容易造成管路過壓或管路水槌等問題，經歷年來多項設計修改案

（DCR）之改善後已獲致良好成果。此外，依 GE公司 SIL-336之說

明， HPCI 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更貼近真實之 HPCI 自動起動狀

況，因此核一廠將 HPCI可用性認定測試方法，更改為 HPCI系統常

溫快速起動測試，應值得肯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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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FSAR與運轉規範對於 HPCI系統可用性認定查證 

核一廠改良型運轉規範（ITS）有關 HPCI 可用性之規定條文為

SR3.5.1.6，要求當反應器於壓力足夠時，電廠應於12小時內驗證HPCI

系統之可用性，測試接受條件為反應器壓力介於 920psig與 1020psig

時，HPCI泵要能產生大於 268LPS（4250gpm）之流量，而終期安全

分析報告（FSAR）內有關 HPCI 系統之條文係記載於 7.3.1.1.1.3 及

7.3.2.1.1.3.20內，其中 7.3.1.1.1.3規定，HPCI系統於接受自動起動信

號後，應於 30秒內達到額定壓力與流量。 

88年 12月核一廠曾因為 HPCI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時，由於

HPCI汽機斷止閥開啟時間超過 40秒，不符 FSAR要求之 30秒內達

到額定壓力與流量之規定，但核一廠未即時宣佈 HPCI系統不可用，

本會於是開立違規予以糾正（參見附件一）。由於 HPCI 系統常溫快

速起動測試時，最後步驟需微調流量控制閥與汽機轉速，以確認 HPCI

泵出口壓力與流量合乎規定，運轉員因此無法於測試時量測真正反應

時間。之後，核一廠以全系統開啟時間最慢之 HPCI汽機斷止閥之開

啟全程時間不得超過 30 秒，來確認其可於規定時間內達到額定壓力

與流量之要求。由以往之測試數據得知，HPCI 汽機斷止閥未達全開

時，HPCI 系統即已達到額定壓力與流量，因此核一廠此項做法可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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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，且亦合乎 GE公司 SIL336之精神。 

三、電廠宣佈 HPCI系統可用時機之查證 

核一廠一號機於 1月 21日 09：43執行程序書 606.4.5高壓爐心

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時，高壓注水泵之驅動汽機因超速而跳

脫，機組因此而宣佈 HPCI系統不可用，而進入限制運轉狀態（LCO），

依運轉規範規定，電廠應於一小時內查證爐心隔離冷卻（RCIC）系

統處於可用狀態。經查證電廠確依規定執行，未違反運轉規範規定。

但程序書規定當測試失敗時，下次測試應待 72 小時以後，於確定系

統管路溫度回到常溫後，才可再度執行測試，但此項規定也衍生下列

問題： 

（一）1月 21日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失敗後，依規

定 HPCI系統要 72小時後才能再測試，如此則 HPCI系統不

可用時間將延長三天，對於電廠的營運指標將有負面影響。 

（二）電廠於測試失敗時，即認定肇因可能與人為操作有關，而不

是系統設備故障所引起，因為如果測試失敗肇因是設備故障

所造成，依規定 HPCI系統不可用時間，將由測試日期再往

前推半個測試週期，亦即 45 日，如此將使得電廠有關安全

系統可用性之營運指標遠落在全世界機組之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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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電廠於 1月 22日執行原使用之高壓爐心注水系統流量測

試，代替現行之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，並於測試成功

後逕行認定 HPCI系統可用，然而此兩份程序書之測試步驟不同，測

試的完整性亦不同，因此雖然運轉規範與 FSAR條文中，並未明確規

定 HPCI可用性測試的方法，但電廠改以舊有之程序書 606.4.1（高壓

爐心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）來認定 HPCI系統可用，是存有爭議的。依

SIL336 之精神，現行使用之程序書 606.4.5（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

快速起動測試），才是比較符合驗證 HPCI功能之測試方法。 

參、一號機 HPCI常溫快速起動測試失敗肇因查證 

一號機於 1月 21日執行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失

敗後，電廠隨即召開系統討論會，研究可能之肇因。初步推論有兩個

可能肇因，第一個是當 HPCI汽機升速時，會有一組慢速升速之控制

邏輯（RAMPING）控制 HPCI 汽機升速速率，當 HPCI 流量大於設

定流量值時（268LPS），則慢速升速之控制邏輯會轉由 HPCI 汽機流

量控制器負責，如果流量控制器控制不當，則可能造成 HPCI汽機超

速跳脫。另一個原因是運轉人員操作測試迴路流量控制閥（E41-F008）

時開啟過速，造成 HPCI汽機輕載超速跳脫。電廠於是針對上述可能

肇因展開確認，第一個可能肇因經維護人員查修 HPCI汽機流量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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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後，確認流量控制器功能正常，因此排除其可能性。至於運轉人員

操作 E41-F008 開啟過速，造成 HPCI 汽機輕載超速跳脫，原本未在

考慮之可能肇因中，因為一、二號機係使用同一份測試程序書，因此

兩部機操作程序完全相同，且依以往之經驗均未發生前述類似狀況，

但電廠比較兩部機組 HPCI系統設備差異時，發現二號機 HPCI系統

注入飼水管路之隔離閥 E41-F006 並無洩漏現象，因其 E41-F008 與

E41-F006 間之管路溫度值為 65℃，而一號機相同管路溫度則為 135

℃，顯示一號機 E41-F006 應有些微洩漏。當一號機執行測試時，運

轉員於開啟 E41-F008 閥後，由於此段管路溫度大於 100℃且其壓力

比 E41-F008後端通往冷凝水槽之管路壓力要大，導致 E41-F008閥後

端管路可能會有閃化現象，進而造成局部管路空管，因此 HPCI汽機

流量控制器無法及時偵測到真正而穩定的流量，使得慢速升速之控制

邏輯轉由 HPCI 汽機流量控制器控制之時間增長，造成一號機 HPCI

汽機一直升速，並因管路局部空管而輕載超速跳脫。 

肇因初步判定後，電廠於 1月 28日上午先執行 606.4.1高壓爐心

注水系統流量測試，以確定系統達額定流量時 E41-F008 開度及所需

時間，當日下午電廠隨即執行 606.4.5 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

動測試，測試結果正常，確認前述判定之肇因，但此項測試並不符程

序書規定管路應冷卻 72小時之規定，因此電廠於 92年 2月 6日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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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PCI系統管路冷卻 72小時以上後，再次執行程序書 606.4.5高壓爐

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起動測試成功，此份程序書才算正式完成。 

肆、異常事件對機組之影響 

此次異常事件電廠雖然宣佈 HPCI系統不可用，但事件實際之肇

因經過查證後，確認是因為 HPCI系統與飼水管路之隔離閥 E41-F006

輕微洩漏使得測試時管路易產生閃化有關，當機組如果發生事故時，

HPCI系統並不會經過測試管路回到冷凝水槽，而是將 E41-F006開啟

再經由飼水管路進入爐心，由於飼水管路壓力高達 77kg/cm2，因此

E41-F006開啟後並不會產生閃化現象，則 HPCI汽機也不會因流量不

穩而超速跳脫，所以如果機組在真實的異常狀況而需啟動此系統時，

HPCI系統之安全功能並不會受到影響，機組之安全亦未下降。 

伍、結論與建議 

核一廠 HPCI系統係屬反應爐高壓安全注水系統，為電廠重要安

全設備，由以往之紀錄顯示其為高可靠度之安全系統（參見附件二）。

此次事件歷經十餘天，電廠於此期間努力追求設備故障肇因的精神，

值得肯定。但為求慎重，本會已於 92 年 1 月 28 日發備忘錄（參見

附件三）要求電廠查明 HPCI常溫快速起動失敗原因。且此次事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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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因核一廠雖已順利找出並予以改善，並證明電廠所推測之肇因是正

確的，此次 HPCI系統測試失敗並不會影響 HPCI系統的安全功能，

惟此次事件仍有下列事項待改進： 

一、雖然核一廠運轉規範與 FSAR條文內並未明確規定 HPCI可用

性測試的方法，但電廠逕行以程序書 606.4.1高壓爐心注水系

統流量測試，取代原有之 606.4.5高壓爐心注水系統常溫快速

起動測試，並認定 HPCI系統可用，此項做法並不適當。 

二、此次事件之肇因與 E41-F006有些微洩漏有關，電廠應加強該

閥之檢修品質，並應將此次事件作成經驗回饋。 

針對以上所述之電廠待改進事項，原能會已開立注意改進事項

請電廠改進（參見附件四）。 

註：以上內容若有疑問可電洽黃智宗科長，電話：（02）22322160 



 

圖一  HPCI P&ID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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